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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679        公司简称：福建金森      公告编号：JS-2018-044 
 

福建金森林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问询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福建金森林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 2018

年 8月 9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出具的《关于对福建金森林业股份有限公司的问

询函》（中小板年报问询函【2018】第 615号），公司就相关情况进行了自查，具

体回复如下： 

 

一、请说明《转让合同》的具体内容、林木资产转让的背景、目的、定价

依据与合理性、是否具有商业实质，并说明你公司对本次转让事项的会计处理

与依据，以及本次交易对你公司净利润的具体影响。请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

意见。 

 

【说明】 

    1、转让合同具体内容 

经公司、将乐县金山林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山公司）共同组成调查小

组现场评估确认，本林木资产转让经营区面积 11,061 亩。转让林木资产坐落于

南口乡、漠源乡、高唐镇、光明乡、古镛镇、白莲镇、万安镇、大源乡、安仁乡

等 25个行政村。转让价款总额 5,062.37万元。 

    买卖双方在平等、自愿、诚信基础上订立合同，合同约定了双方的权利义务；

约定了转让资产地点、数量及转让价款。同时对资产的交割做出了规定，对经营

区林地使用权、林地使用费的缴交也做出了相关约定。 

    2、转让合同签订背景及目的 

2017 年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中发

〔2015〕12号）、《关于创新重点领域投融资机制鼓励社会投资的指导意见》（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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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2014〕60号）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完善集体林权制度的意见》（国办发〔2016〕

83号）、《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闽政

〔2013〕32 号）、《福建省重点生态区位商品林赎买等改革试点方案》（闽政办

〔2017〕9号）、《福建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完善集体林权制

度意见的通知》（闽政办〔2017〕30号）等通知。将乐县林业局作为项目发起人

及实施人开展将乐县境内实施重点生态区位森林资源保护 PPP 项目，金山公司作

为项目实施方对相关森林资源进行收储。 

结合上述情况，公司利用有利契机，同时抢抓机遇，将符合出售条件的林木

资产进行梳理，积极与金山公司商谈，经双方充分沟通的情况下签订上述合同。 

    3、定价依据与合理性、是否具有商业实质 

公司根据双方共同组成调查小组现场评估确认，同时结合市场调查及聘请评

估机构评估取得合理价格，经双方协商一致确认的交易价格，交易价格公允、合

理。公司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完善集体林权制度的意见》，抓住将乐县实施

重点生态区位森林资源保护 PPP 项目契机，将相关林木资产转让，更有效地盘活

公司资产，调整公司林分结构，加快资金回流，有利于优化财务机构和增强盈利

水平，提升股东回报率，具有商业实质。 

    4、会计处理与依据以及对公司净利润的具体影响 

公司与金山公司签订林木资产出让合同后，将拟出让的林木资产由公益性生

物资产转入消耗性生物资产核算。 

公司将林木资产林权证移交对方，同时将转让经营区的林木资产所有权、林

木经营权、林地使用权全部移交对方，完成资产交割后由对方进行经营管护，且

转让款已收或预计可以收回时确认相关林木资产转让收入。并根据转让林木资产

的数量与单位成本确定结转此次转让的成本。 

    公司 2017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 17,489.81万元，净利润 5,569.15万元。本

次交易公司确认的收入为 5,062.37 万元，占公司营业收入的 28.94%。 

 

会计师核查的主要程序及核查意见： 

（一）核查的主要程序 

（1）询问管理层，了解林木资产转让的背景、目的、定价依据及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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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存在其他利益安排，关注交易是否具有商业实质； 

（2）获取《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完善集体林权制度的意见》（国办发【2016】

83 号）、《福建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完善集体林权制度意见

的通知》（闽政办【2017】30 号），核实公司林木资产转让的背景、目的是否符

合文件的指导意见； 

（3）检查林木资产转让合同，检查合同标的、标的转让价格、货权转移条

款、结算条款等。 

（4）检查林木资产转让评估报告，评价评估方法及有关技术经济指标的合

理性，关注标的转让价格的公允性； 

（5）对将乐县金山林场有限公司进行实地走访，了解交易对方购买林木资

产的用途、交易价格的确定及合理性、交易资金来源、林木资产权属是否存在纠

纷、与公司及董监高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以及是否存在其他利益安排；获取交易对

手设立的背景资料及通过公开网站查询等方法调查交易对手的背景信息，如股东、

关键管理人员、业务规模、办公地址等信息，与已知信息相互核对和印证，核实

是否存在未披露的关联方； 

（6）获取公司出让林木资产林权移交清册，检查交易标的移交情况、款项

回收情况，关注期后是否存在其他利益安排； 

（7）检查相关交易的会计处理是否正确、合法合规。 

（二）核查意见 

我们认为公司林木资产转让的背景、目的及定价依据是合理的、具有商业

实质，公司对本次转让事项的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2、请说明《转让合同》是否属于与日常经营活动相关的销售产品或商品、

提供劳务、承包工程等重大合同。如是，请提供充分、客观的判断依据，并说

明《转让合同》是否达到《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10 号：日常经营

重大合同》规定的披露标准；如否，请说明《转让合同》是否属于《股票上市

规则（2018 年修订）》第九章规定的应披露的交易，并说明你公司是否已按照上

述规定履行审议程序与信息披露义务（如需）。请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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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一、《转让合同》属日常经营相关的重大合同 

公司主营业务有森林培育营造，森林保有管护，木材生产销售。根据公司发

展战略、木材市场需求和年度经营业务需要，采取木材销售及不砍伐原木直接销

售方式。《转让合同》中出售的林木资产业务包括在公司的主营业务内，确认的

收入50,623,690元记公司2017年度主营业务收入科目。属于公司日常经营活动相

关的销售商品的重大合同。 

二、关于《转让合同》是否达到《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10 号：

日常经营重大合同》规定的披露标准的说明 

根据《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10号：日常经营重大合同》规定：

“上市公司签署与日常经营活动相关的销售产品或商品、提供劳务、承包工程等

重大合同，达到下列标准之一的，应及时公告：（一）合同金额占公司最近一个

会计年度经审计营业总收入50%以上，且绝对金额在1亿元人民币以上的；（二）

公司或本所认为可能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盈利前景产生较大影响的合

同。” 

    《转让合同》中所载的总金额为 50,623,690元，公司 2016年度经审计的营

业总收入 137,628,739.26 元。此合同金额未达到《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

忘录第 10号：日常经营重大合同》规定的披露标准。 

三、《转让合同》是否属于《股票上市规则（2018 年修订）》第九章规定的

应披露的交易的说明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2018年修订）》第九章规定：“交易”包括下列事项：

（一）购买或者出售资产；（二）对外投资（含委托理财、委托贷款、对子公司

投资等）；（三）提供财务资助；（四）提供担保；（五）租入或者租出资产；（六）

签订管理方面的合同（含委托经营、受托经营等）；（七）赠与或者受赠资产；（八）

债权或者债务重组；（九）研究与开发项目的转移；（十）签订许可协议；（十一）

本所认定的其他交易。上述购买、出售的资产不含购买原材料、燃料和动力，以

及出售产品、商品等与日常经营相关的资产，但资产置换中涉及购买、出售此类

资产的，仍包含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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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让合同》中出售的林木资产在公司主营业务范围内属公司商品，且不存

在资产置换。不属于《股票上市规则（2018年修订）》第九章规定的“交易”事

项。无需履行因“交易”达到标准的审议程序与信息披露义务。 

 

律师核查的主要程序及核查意见： 

一、是否属于日常经营相关的重大合同 

本所律师查阅了福建金森提供的《福建金森林业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度审计

报告》（以下简称“《审计报告》”）、福建金森于2017年12月17日签订的《林木资

产转让合同》（以下简称“《转让合同》”）及福建金森的工商档案。 

截至2017年12月17日止，福建金森的经营范围为：“森林经营和管护；造林

和更新；花卉及其他园艺植物的种植；对林业、农业项目的投资；木制品、竹制

品、初级农产品销售；对外贸易；中草药种植；木材、竹材采运、加工、销售；

林业技术咨询；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转让合同》中的标的为公司主营的木材。 

根据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18年4月26日出具的“致同审

字（2018）第350ZA0151号”《审计报告》，2017年度福建金森实现营业总收入

174,898,144.88元，其中主营业务收入158,300,961.71元，其他业务收入

16,597,183.17元。《转让合同》确认的收入50,623,690元计入主营业务收入。 

根据福建金森出具的说明，福建金森主营业务为森林培育营造，森林保有管

护，木材生产销售。根据公司发展战略、木材市场需求和年度经营业务需要，采

取木材销售及不砍伐原木直接销售方式。《转让合同》中约定的交易标的为福建

金森经营区内林木资产的所有权。对经营区内林木资产的所有权转让的行为实质

为不砍伐原木直接销售方式。 

因此，《转让合同》属于与福建金森日常经营活动相关的销售商品的重大合

同。 

二、是否达到《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10号：日常经营重大合同》

规定的披露标准 

根据《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10号：日常经营重大合同》规定：

“上市公司签署与日常经营活动相关的销售产品或商品、提供劳务、承包工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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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合同，达到下列标准之一的，应及时公告： 

（一）合同金额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营业总收入50%以上，且绝

对金额在1亿元人民币以上的； 

（二）公司或本所认为可能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盈利前景产生较大

影响的合同。” 

根据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17年 4月 25日出具的“致同

审字（2017）第 350ZA0007 号”《审计报告》，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止，福建

金森 2016年度经审计营业总收入为 13,762.87万元。 

根据《转让合同》，该次交易标的额为 50,623,690元。未达到福建金森最近

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营业总收入 50%以上，且绝对金额 1亿元人民币以上的标准。 

根据福建金森出具的说明，公司 2016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 13，762.87万元，

本次交易公司确认的收入为 5,062.37万元，占公司 2016年营业收入的 36.78%。

不属于公司认为可能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盈利前景产生较大影响的合同。 

因此，《转让合同》未达到《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10号：日常

经营重大合同》规定的披露标准。 

三、《转让合同》是否属于《股票上市规则（2018年修订）》第九章规定的应

披露的交易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年修订）》第九章规定：“本章所

称‘交易’包括下列事项：（一）购买或者出售资产；（二）对外投资（含委托理

财、委托贷款、对子公司投资等）；（三）提供财务资助；（四）提供担保；（五）

租入或者租出资产；（六）签订管理方面的合同（含委托经营、受托经营等）；（七）

赠与或者受赠资产；（八）债权或者债务重组；（九）研究与开发项目的转移；（十）

签订许可协议；（十一）本所认定的其他交易。 

上述购买、出售的资产不含购买原材料、燃料和动力，以及出售产品、商品

等与日常经营相关的资产，但资产置换中涉及购买、出售此类资产的，仍包含在

内。” 

《转让合同》为出售福建金森日常经营相关的产品，且不存在以资产置换出



 

 7 / 7 
 

售的情形。因此《转让合同》不属于《股票上市规则（2018年修订）》第九章规

定的应披露的交易。 

综上，德恒律师认为，《转让合同》属于福建金森日常经营相关的重大合同；

《转让合同》未达到《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10号：日常经营重大合

同》规定的披露标准；《转让合同》不属于《股票上市规则（2018年修订）》第九

章规定的应披露的交易。 

 

特此公告！ 

 

福建金森林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8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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